
仓储安全合同 

甲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法定地址：                        

证件类型及编码：                  

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法定地址：                        

证件类型及编码：                  

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以及其他有关安全生产、消防、治安保卫等法律法规，明确

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确保租赁期间人身财产安全，特签订本合同。 

一、甲、方双方共同履行的安全管理职责 

1．甲、乙双方遵守并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消防、

治安保卫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2．乙方指派        （联系电话       ）负责租赁区域内的生产、消防、

治安保卫等安全管理工作；甲方指派        （联系电话        ）负责检查、

监督、协调乙方的安全管理工作，共同预防各类事故发生。双方指派人员须持有

安全资格证书。 



二、甲方应当履行的安全管理职责 

1．督促乙方在遵守          仓储服务有限公司有关特种设备、二次装

修、电气线路、动火作业等各项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 

2．督促乙方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相应的资质证书。 

3．督促乙方在规定期限内落实整改电气安全生产监测中心和有关消防、公

安、环保、质检、安监等部门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 

4．督促乙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 

5．乙方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违章行为或安全隐患的，拒不纠正或未按要求

整改，甲方有权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消防部门、公安部门、质检部门及上

级安全部门报告。经劝阻无效，甲方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标的物。 

6．有权对乙方安全生产进行检查、监督和管理，有权对乙方安全方案和安

全技术措施进行检查和监督落实，有权对乙方安全管理无方案、无措施和措施不

落实进行限期整改，有权对乙方违规、违章行为进行制止。 

三、乙方应当履行的安全管理职责 

1．乙方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和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具备相应安全生产资质和条件。 

2．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负

全责。乙方法定代表人应具备安全管理资质，乙方的项目负责人、专（兼）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持有

效岗位证上岗。 

3．乙方安全目标应与甲方总体安全目标相一致，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服从甲方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服从甲方和     电气安全

生产监测中心对其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4．乙方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制，制定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消防以及环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日常教育和培训，按照有关规定配备

安全管理人员。 

5．乙方必须对进入甲方租赁区域的每位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消防、治安保

卫、交通安全、人身安全教育，提高防火、防盗、放工伤事故的安全意识。工作



人员“花名册”交甲方备案，发生人员变动及时更新备案信息。 

6．乙方投入现场的全部机械、特种设备、各类生产工具，必须按规定经检

验、检测、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

持有效资格证书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有关制度。 

7．乙方应确保租赁区域内消防通道的畅通，合理配置消防器材，保证其有

效并处于应急状态。加强易燃易爆场所明火管理，动用明火应遵循国家规定和相

关规程，经甲方审批同意并落实保护措施后，方可操作。 

8．乙方不得乱拉乱接电气线路，不得擅自改变电气线路设施、设备。不得

使用不合格电器或无牌、无证伪劣电器产品，造成后果，责任自负。积极配合并

服从     电气安全生产监测中心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及一年一度的电气线路验收

工作。 

9．乙方落实专人负责每天下班后或节假日内，关闭门窗，切断煤气，断开

总电闸、水闸等。 

10．乙方对承租区域的内装修和设备安装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规

定，不得擅自改变、破坏建筑结构，涉及国家规定需审核验收方可使用的设备，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11．乙方在租赁区域内不得进行“三合一”（生产、住宿、仓储在同一建筑

空间内）生产经营活动。 

12．经甲方书面同意转租的，乙方应与次承租人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合同，明

确生产、消防、治安保卫、特种设备等安全责任。乙方应当履行的安全管理职责

同样适合用次承租人，乙方有责任监督和落实次承租人的安全管理职责。 

13．乙方应加强防汛、防台、防雷、防暑、防冻等灾害气候的防范措施，以

保障生产经营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14．乙方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的，应当具备危险化学品

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证书，并送甲方备案。 

15．乙方不得从事或加重对租赁场所所以环境污染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污

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本市标准。不能随意倾倒危险废液、废渣等（由环保部门

指定有资质的单位处理）；不得在租赁地块内焚烧木屑等固体垃圾；不得偷排、

乱排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和废气。新建、好、扩建、改建项目必须落实环保“三



同时”，“三废”处理设备必须与生产设备同时使用，并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及

运行记录。 

16．乙方必须在接收地区环保部门、         电气（集团）总公司环境监

测站的环境监测，承担监测费用，承担造成环境污染的超标排污费及罚款。不得

拖延、隐瞒任何环境污染事故。 

17．乙方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外来从业人员办理综

合保险，支付保险费，并将保单复印件交给甲方备查。 

18．甲方和       电气安全生产监测中心在日常安全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

后开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乙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整改并承担全部

费用。 

19．在乙方租赁区域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安全事故、治安事件等事故，造成乙

方所属人员以及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和善后事宜。若甲方

代为承担相应责任的，有权全部向乙方追偿。 

20．法律规定乙方应当承担的其他安全管理责任。 

四、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的制定、解释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纠纷

之解决，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的约束。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

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五、其他 

本合同一式    份，双方各持     份。 

甲方（出租人）：               乙方（承租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日期: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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